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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先生：  

 

《 2019年商標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
政府擬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
 

 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在 2019 年 4 月 4 日來信問及擬議新

訂第 96F 條。正如我們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的書面回應及在同日

舉 行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表 示 ， 我 們 正 在 考 慮 擬 議 新 訂 第

96F(2)(a)條的字眼，稍後會另行回覆法案委員會。  

 

 政府已考慮有關事宜並打算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（“修正案”），修訂《2019 年商標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第 15

條擬議新訂的第 96F(2)(a)條，在「妨礙有關執法人員行使其在本

部之下的權力或執行其在本部之下的職責」的提述前加入「故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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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詞，以釐清有關條文的用意。擬提出的修正案載於附件，供法

案委員會審閱。  

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 

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 

 

 

副本送：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 2 

 律政司（經辦人：卓芷穎女士及馮崴駿先生）  

 知識產權署署長（經辦人：謝貝茜女士）  

 香港海關關長（經辦人：黎流栢先生）  



附件  

 

 

《 2019 年商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 

 

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 

 

條次  建議修正案  

15 在建議的第 96F(2)(a)條中，在“妨礙”之前加入“故意”。 

 

 


